
 

 

关于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本所指派李

仲英律师、高云律师、夏青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江苏

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之律师工作报告》《关于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关于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关于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关于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关于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合称“已出具法律意见”）。现根据发行人以及

上交所上证科审（审核）[2019]582 号《关于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要求，特就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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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作定义的除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已

出具法律意见的补充。 

 

一. 落实函问题 3：请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就对外投资企业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

争或关联交易做出明确承诺。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房永生、梁锡林、王国强已就关于避免与发

行人同业竞争事项出具相关承诺如下： 

 

1. 于该承诺函签署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投资的除发行人

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未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

成竞争的业务。 

 

2. 自该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除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会从事或参与任何与

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存在竞争的业务。 

 

3. 自该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主营业务范围，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主营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主

营业务产生竞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

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业务、或将相

竞争业务纳入到发行人、或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方式避免

同业竞争。 

 

4. 自该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将尽力避免除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企

业外的其他投资企业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业务，若该等

企业拟从事或参与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将通过

对相关提议投反对票等方式避免竞争。 

1730040/HL/pz/cm/D20 8-3-2 



 

 

5. 上述承诺在承诺主体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近亲属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6. 如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的，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将向发行人赔偿

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梁锡林之子梁子浩已就关于避免与发行人同

业竞争事项出具相关承诺如下： 

 

1. 于该承诺函签署之日，其及其投资的企业未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的业务； 

 

2. 自该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其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不会从事或参与任何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存在竞争的业务； 

 

3. 自该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主营业务范围，其及其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主营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

主营业务产生竞争，其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业务、

或将相竞争业务纳入到发行人、或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方

式避免同业竞争； 

 

4. 自该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其将尽力避免除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外的其他投资

企业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业务，若该等企业拟从事或参

与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其将通过对相关提议投反对票等方式避免

竞争。 

 

5. 上述承诺在其父梁锡林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6. 如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的，其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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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房永生、梁锡林、王国强已就关于规范和减

少与发行人之间关联交易事项出具相关承诺如下： 

 

1.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投资的除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其他企业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任职的除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企业与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

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上述需履行的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 与发行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公司章程中规定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

的标准时，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

不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2） 与发行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公司章程中规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标准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并不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3） 与发行人拟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请发行人独立董事出具意见并及

时披露。 

 

2. 上述承诺在承诺主体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近亲属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3. 如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的，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将向发行人赔偿

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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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梁锡林之子梁子浩已就关于规范和减少与发

行人之间关联交易事项出具相关承诺如下： 

 

1. 其及其投资的企业或其任职的企业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

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

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需履行的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 与发行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公司章程中规定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

的标准时，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

不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2） 与发行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公司章程中规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标准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并不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3） 与发行人拟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请发行人独立董事出具意见并及

时披露。 

 

2. 上述承诺在其父梁锡林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3. 如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的，其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

损失。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梁子浩上述出具的相关承诺

符合《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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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仅供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报本次

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  律师 

 

经办律师 

 

李仲英  律师 

 

高  云  律师 

 

夏  青  律师 

 

二〇一九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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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一. 落实函问题3：请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就对外投资企业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做出明确承诺。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